
本报讯 （通讯员宋豫 李建 记者田杰）
11 月 25 日，河南新野法院将一起拖欠长达 4
年之久的农民工工资及工程款拖欠案执结。
该案涉及 165 名农民工工资及工程款 100 余
万元。

2009 年， 南阳绿城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诉河南商用有产置业有限公司拖欠工资及
工程案， 经新野县法院一审判决生效后，被
执行人河南商用有产置业有限公司一直不
履行还款责任。2009 年 12 月，南阳绿城建筑
安装有限公司向法院申请执行，但在法院执
行过程中发现， 被执行人公司名存实亡，不
但多年未参加工商年审，且找不到可供执行
的财产。

前不久，在该法院开展的第五次“拖欠农
民工工资集中办理”活动中，法院领导决定成
立一个执行小组，与相关职能部门配合，通过
启动联动制约机制， 专门处理此类执行困难
的案件。 执行小组在查找被执行人下落时发

现， 河南商用有产置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王某新近又注册了一家公司， 注册资本金
500 万元。 根据其工商登记的办公场所，负责
执行的法官找到了被执行人。

一开始，被行人抱有侥幸心理，称其没有
能力偿还债务。 但当法院将其在工商部门调
取的证据材料摆在面前时， 才不得不承认新
公司是与他人合资开办的， 并愿意到法院和
申请人协商解决。但到法院后其又故技重演，
以公司刚刚成立，没有偿还能力为由，不同意
偿还债务。在此情况下，法院决定依法对被执
行人王某拘留 15 日。

在拘留期间，执行人员多次对其进行说
服教育，告知其如仍不履行还款责任，将以
涉嫌拒不履行判决裁定罪移送公安机关处
理，并将其纳入失信人员名单予以曝光。 直
到此时，被执行人王某才认识到拒不履行法
院判决的后果及严重性，最终同意一次全部
还清欠款。

本报通讯员 吴怀杰

结婚意味着夫妻双方面临财产合并；离
婚则面临双方财产分割。 江苏无锡一对夫妻
2006 年开始闹离婚，至 2008 年，他们为离婚
先后签订了《协议》、《协议书》、《自愿离婚协
议书》三份，如今两人的婚已离了，可双方的
财产纷争越演越烈，争议的核心是三份协议
内容各不相同，最后一份《自愿离婚协议书》
中少了第一份《协议》中约定的给妻子离婚
补偿款 12 万元的内容。

离婚前签下三份协议

陆海平和倪冰妮都出生于上世纪 60 年
代。 2006 年 9 月 18 日，陆海平向无锡市滨湖
区法院起诉，要求与倪冰妮离婚，后被法院
判决不予准许。 2007 年 5 月 8 日，陆海平再
次到法院起诉要求与倪冰妮离婚，无奈倪冰
妮死活不同意，以死相逼，陆海平只得向法
院申请撤诉，使这次离婚不了了之。

撤诉是撤诉了， 可夫妻生活无以为继，
有名无实。 于是，经过一段时间冷静下来后，
两人开始坐下来谈判。 2007 年 6 月 15 日，陆
海平与倪冰妮就离婚达成协议约定：“陆海
平与倪冰妮友好协商自愿离婚，陆海平自愿
给付倪冰妮 12 万元，5 年内全部付清。 ”

也许前份协议只是离婚的一个框架协
议，为了细化落实离婚的具体细节，同日，倪
冰妮与陆海平又签了一份《协议书》，约定：
“一、陆海平与倪冰妮自愿离婚；二、女儿陆
丽雪归男方抚养， 女儿上学后学费由陆海
平、倪冰妮各负担一半……”

协议达成后， 为将协议付诸实施，2007
年 6 月 19 日， 陆海平与倪冰妮来到民政局
办理离婚手续，并签下《自愿离婚协议书》。
《自愿离婚协议书》签名栏上方书写“我自愿

离婚，完全同意本协议的各项安排，亦无其
他不同意见。 ”

离婚后双方发生 12万元争议
离婚后，倪冰妮等着陆海平给付 12 万元

钱，可等了 5 年，陆海平一分钱未付。 倪冰妮
找陆海平要钱，陆海平说，那个差你的钱？ 离
婚协议上压根没这一茬儿。

倪冰妮认为，陆海平在耍赖。 “我到法院
告你去。 ”2012 年 10 月，倪冰妮以陆海平违
反协议约定为由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陆
海平向其支付红利 2 万元及 12 万元离婚协
议款项。

庭审时，陆海平辩称：该协议是双方在协
商离婚过程中签订的， 后在民政局签订的自
愿离婚协议中未约定该项内容， 且在离婚协
议中明确约定无其他协议， 故其不应支付该
款项。此外，离婚协议中约定女儿陆丽雪学费
由其与倪冰妮各负担一半，倪冰妮未支付过，
要求法院判令其负担女儿 2.6万元学费。

法院：以离婚登记备案为准
无锡市滨湖区法院审理认为：虽然倪冰

妮与陆海平于 2007 年 6 月 15 日曾为离婚亲
笔签署了《协议》与《协议书》，但根据双方在
婚姻登记机关另行签订的 《自愿离婚协议
书》可知，双方并未完全依照《协议》及《协议
书》的内容办理离婚手续。 而《自愿离婚协议
书》签订于《协议》及《协议书》之后，且已由
婚姻登记机关确认，故可视为双方就离婚一
事财产分割及补偿达成了新的合意， 并且
《自愿离婚协议书》作为档案书证，其证明力
大于一般书证的 《协议 》及 《协议书 》，故该
《自愿离婚协议书》 对双方产生约束力。 因
《自愿离婚协议书》 中未有陆海平需给付倪
冰妮 12 万元的约定，且《自愿离婚协议书》
明确约定 “无其他协议事项”， 倪冰妮在该

《自愿离婚协议书》上明确：“我自愿离婚，完
全同意本协议的各项安排，亦无其他不同意
见”，故法院对倪冰妮要求陆海平支付 12 万
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倪冰妮主张陆海平
应按照每年 5000 元标准支付四年的红利 2
万元，陆海平同意给付，法院予以支持。 至于
陆海平要求倪冰妮给付女儿大学期间一半
学费 2.6 万元的意见，因《自愿离婚协议书》
约定双方凭票据结算，本案中陆海平未提供
学费票据，故对该主张法院不予支持。

终审维持一审判决

倪冰妮不服一审判决，向无锡中院提起
上诉，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第二项，依法
改判陆海平向倪冰妮支付 12 万元。

无锡中院于 2013 年 6 月 21 日受理后，
依法审理。 无锡市中院经过审理认为，原判
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日前对此
案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终审后，主审法官针对此案说，当事人
协议离婚后的权利义务确定， 一般应当以
最终在婚姻登记部门办理离婚登记并备案
的离婚协议为准。 该案中，虽然双方因离婚
事宜前后签订多份离婚协议， 但从协议的
法律效力而言，2007 年 6 月 19 日双方签订
的《自愿离婚协议书》系履行登记离婚的必
要手续，已为婚姻登记部门备案认可；从协
议签订的先后顺序而言 ， 《自愿离婚协议
书》签订在《协议》及《协议书》之后；从协议
条款的逻辑性和完备性而言，《自愿离婚协
议书 》的条款更为清晰 、规范 ，且亦明确声
明：无其他协议事项，“自愿离婚，完全同意
本协议的各项安排， 亦无其他不同意见”。
一审法院据此以《自愿离婚协议书》作为判
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并作出判决， 符合
事实与法律规定。

(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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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快讯

治疗：
老人在痛苦中离去

何健是一名郑州市民。 2012 年夏，何健
的父亲突发脑梗，手术后开始昏迷。 医生说，
病人很难再醒过来。

何健兄妹 4人， 家庭会议上一致决定，不
能放弃。 于是一支家庭护理队就此成立。 从那
以后，每天早上 6点，何健就和弟弟赶到医院。

当时的父亲，因为发烧，头上戴着冰帽，
颅内插着引流管， 鼻孔插着鼻饲管和氧气
管，为了排痰气管也被切开，下面还有导尿
管。 父亲每隔两个小时翻身，至少需要三个
人配合，一个招呼各种管子，另外两人各管
半身，喊着“一二三”同步搬动老人。 此外，还
要不时捶打老人逐渐僵硬的身体，防止因产
生过多的痰而频繁为他雾吸，老人吃的小米
粥、果汁，要用纱布过滤多遍，才能通过鼻饲
管送进去……晚上 9 点，两个妹妹来接班。

何健最小的妹妹也 56 岁了，她的儿女有
时来替换一下，但何健仍感觉体力越来越跟
不上。 老父亲的病情并没有因为后辈的坚持
有所好转。 长时间插着导尿管，老人的下半
身肿胀发炎，只能戴上尿不湿，大小便都在
床上；胳膊和腿上的血管已无法承受输进来
的液体， 医生决定在其胸部再插一个管子。
插管时，家人被请到病房外等候。 何健说，在

门外，他能清楚地听到父亲痛苦的声音。
病床上的老人没有任何意识， 人瘦得不

成形， 从气管处传出的嘶嘶声仿佛是老人痛
苦地呻吟声……何健说：这真是生不如死啊！

2013 年过年时， 何健曾经试探地提议，
让老人早点解脱， 但随即遭到妹妹们的反
对。 此后，他再也没有提起这个话题。

2013 年 8 月 7 日，何健在为父亲按摩时
发现老人一直僵着的腿松弛了下来。 医生宣
布老人死亡。

对于老人的辞世，何健私底下认为，父亲
总算得到解脱。 熟人都说，这一年，何健看起
来老了 10 岁。 而姊妹之间因为护理、医疗费
等产生的纷争，至今还没有解决。

“放弃”：
医学博士举措引争议

医学博士陈作兵放弃救治父亲的事，引
发全国关注和讨论。

今年 42 岁的陈作兵是浙江某医院的医
生、医学博士，长期从事急诊科和普内科、重
症监护等学科的诊治， 对一些涉及到多系
统、多器官的复杂疑难疾病的诊治，有丰富
的临床经验。

陈作兵的父亲陈有强是退休老工人 。
2011 年 4 月，78 岁的老人确诊为腹膜恶性间
皮瘤，属于恶性肿瘤晚期，且已全身转移。

陈作兵知道， 在医疗技术日趋发达的今
天，即使是恶性肿瘤晚期病人，往往也能在
各种治疗手段下生存一年左右。 对于父亲的

病，同事亲友们提出了化疗、放疗、热疗等一
系列方案。 但老人了解了自己的病情后说，
我不愿意看着儿女奔波劳累，不愿意自己像
其他患者那样……

陈作兵得知老人的想法后召开了家庭会
议。父亲问化疗、放疗可延长多少时间？ 陈作
兵说不一定，效果好也许几个月。 父亲又问
得花多少钱，对人体有什么不好？ 陈作兵说，
全部公费 ，副作用是脱发 、无力 、胃口不好
……第二天早上，父亲决定了，想和母亲回
老家去，过几天清静日子。

听说父亲要放弃治疗， 陈作兵的哥哥姐
姐都表示反对，认为放弃治疗会被人骂为不
孝。 陈作兵摇摇头说，在明知无法治愈的情
况下，不遵从老人意愿，才是真正的不孝。

2011 年 7 月，陈作兵开车把老父亲和母
亲送回老家。 母亲陪伴着父亲，吃些最喜欢
吃的东西，做着最喜欢做的事……

2012 年 3 月 22 日，老人平静地离去。
2012 年 5 月初，有媒体将陈作兵写在网

上的医生手记发表在微博上，这是一份追忆
父亲放弃过度治疗的经历。 让陈作兵没有想
到，随后引发了一场争议。 支持者说这是理
性的选择； 反对者说这有违传统的孝悌文
化；还有人打电话质疑：“连老父亲都不肯抢
救，你还当个什么医生？ ”陈作兵曾一次次阐
释着自己的见解，但后来，他决定选择沉默。

“尊严死”：
没有统一标准和法律保障

医学专家称，面对癌症，多数患者都要走
这样一条路：先手术，然后化疗，不行再放疗，
接着转入中医治疗。毋庸置疑，人们对治疗投
入了太多情感和期望， 无非是想与患者多一
些相处的时日。然而，不惜一切代价抢救其实
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对于一些晚期癌症患者
来说，没有任何积极意义，一番折腾之后，患
者反而会极端痛苦地离开这个世界。

那么， 在生命末期， 到底有没有一种途
径，让患者自己选择离开的方式？ 比如说，以
自然和有尊严的方式离开世界？ 如果不能，

生命的尊严又是什么？
鲁迅先生在《父亲的病》中曾经写道：听

说中国的孝子们，一到将要“罪孽深重祸延
父母”的时候，就买几斤人参，煎汤灌下去，
希望父母多喘几天气，即使半天也好。 我的
一位教医学的先生却教给我医生的职务道：
可医的应该给他医治，不可医的应该给他死
得没有痛苦……

2013 年 6 月，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正
式成立， 在北京市卫生局主管下开展业务。
该协会通过让人签署“生前预嘱”文件，从而
帮助人们有尊严地走向生命终点，实现“尊
严死”。 “尊严死”并不等同于“安乐死”，并不
提前结束人的生命，而是在尊重个人意愿的
前提下，不延长自然的生命。 病人也可以选
择用各种医疗手段延长生命，重点是出于个
人意愿。这项工作其实早在 7 年前就已启动。

那么，“生前预嘱”到底有多大可执行性？
郑州人民医院一位负责人称， 医生一旦遇到
病情不可逆的患者，他们会和家属反复沟通，

很多病人会在医患沟通记录上签字， 表示生
命最后一刻，拒绝任何有创抢救措施（气管插
管、心脏按压等）。但即使这样，一旦病人真正
出现心脏骤停，还需要和家属再次沟通。有些
治疗就是为了满足家属的要求，走过场，造成
病人花钱受罪，医院浪费人力物力，还过度消
耗了国家医保资金。有关方面统计，人一生的
医药费，最后时刻占全部费用的 7成以上。

“尊严死”的背后，其实牵涉了文化、伦
理、法律、医疗等太多问题。 所以，对于选择
自然死亡的患者，医生无法终止他们的生命，
他们的结局， 就是戴着氧气罩一直到离去。
医疗界人士称，我们倡导生前预嘱，其实根本
也是要给患者更多尊严，为他们离世时减轻
更多痛苦。 要让大家更理性地面对死亡，死
亡教育必不可少。 在台湾，死亡教育是医学
生的必修课，课程的目的是让这些未来的医
生更从容面对生死，同时，要学会如何和病人
沟通。内地也急需补上这一课，否则“尊严死”
根本没有推广的根基。

医学专家称， 面对晚期癌
症，多数患者都要走同样的路：
手术，化疗，再放疗，转入中医
治疗。 人们对无望的治疗投入
太多情感， 无非是想与患者多
一些相处的时日。 然而，不惜一
切代价抢救其实是一个痛苦的

过程，一番折腾之后，患者反而
会极端痛苦地离开这个世界。
有尊严地离去？ 这其中牵涉了
文化、伦理、法律、医疗等太多问
题。 同时，是否立法保障“尊严
死”也面临诸多争议……

———编者手记

“尊严死”，法律无法保障的诉求

本报讯（记者顾威）为进一步提高广大
市民自觉防范电信诈骗意识，最大限度地避
免此类案件的发生， 沈阳市公安局 12 月 18
日将近期发生的电信诈骗案件归纳为 11 种，
并分析研判了电信诈骗手段特点，提醒广大
市民多加防范。

这 11 种骗术为：冒充公检法人员电话诈
骗；冒充亲友电话诈骗；谎称被害人将遭到
打击报复电话诈骗；购买物品中奖短信电话
诈骗；汇款短信电话诈骗；以办理退税为名
电信诈骗；冒充亲友网络诈骗；网上订购机
票诈骗；冒充客服网络诈骗；以刷信誉卡为
名网络诈骗和以结婚为名的网络诈骗等。

今年 10 月 17 日 12 时 30 分许， 市民孟
先生接到一名自称田姓男子的电话，对方称
孟先生得罪人了， 那人雇人要教训孟先生，

但若孟先生向对方指定账户汇一笔钱则可
免灾。 孟先生怕受到伤害，便在沈阳市于洪
区吉力湖街某银行内向对方指定账户汇款
人民币 6000 元，后发现被骗。

警方特别提示： 不管电信诈骗的手段、
方法如何变换和翻新，市民只要记住以下四
句话，就可避免财产损失。 第一，天上不会掉
馅饼，提醒大家不要贪图小便宜；第二，遇到
突发事件不慌张， 对接到的一些所谓家人、
朋友发生车祸等电话或信息后， 要冷静分
析，核实清楚；第三，个人信息要保密，在任
何时候不要随意向他人透露个人银行卡密
码等重要信息；第四，汇款要谨慎，当遇到需
要向他人汇款的情况，一定要核实对方的真
实身份，特别是与银行卡是否与其真实身份
对应等。

近年来，人民法院审理的劳动争议案件
呈上升趋势，但在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对
于劳动关系的认定， 要求的证据不尽相同，
如在没有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应该出示保险
待遇，报销交通费、医药费凭证，用人单位向
劳动者发放“工作证”等。

笔者以为， 尽管国家高度重视劳动立
法，但对于劳动争议中劳动关系确认标准问
题上，立法过于粗糙。 在司法实践中两项“指
标”， 即劳动者的从属性和用人单位提供的
劳动条件应作为主要认定标准。

劳动者的从属性是首要标准。 从属性是
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实际存在着管理

与被管理、指挥与被指挥、监督与被监督的

关系。 这应当是认定劳动关系的首要的标
准。 原因在于，这种关系是人身隶属性的集
中体现，也是劳动关系的根本标志。 应当看
到，这种关系表现方式多样，既可以体现为
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直接与具体的管理，也
可以体现为劳动规章制度下的间接与抽象

的管理。
用人单位提供的劳动条件是综合性标

准。 所谓劳动条件主要包括劳动场所、劳动
对象与劳动工具。 用人单位掌握了相应的劳
动条件，并因此成为劳动力的使用者，对劳
动者进行管理、指挥与监督。 由于实践中情
况的复杂性，用人单位提供劳动条件应限于
基本劳动条件。

业务关联和劳动报酬是辅助标准。 其
一是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

有机组成部分。 其二是用人单位向劳动者
支付劳动报酬。 在依据基本标准能够认定
劳动关系的情况下，无需再借助辅助标准；
在依据基本标准不能够认定劳动关系的情

况下，不妨借助辅助标准做进一步的认定。
当然，除这两个辅助标准外，其他能够体现
劳动关系特点的行为与情况也可以作为辅

助标准佐证劳动关系的认定。 如给付保险
待遇 ，报销交通费 、医药费 ，用人单位向劳
动者发放有“工作证”、“服务证”等。实际中
这些辅助标准所起的作用并不相同， 宜具
体把握。

司法实践中的劳动关系认定
李红英 沈惠玲

本报讯 “非常感谢召陵区法院法官为农
民工举办的这次 ‘模拟法庭’， 通过参与庭
审，俺对案件中如何举证有了认识，法官教
会了俺如何打官司”。 12 月 12 日上午，参
加“模拟法庭”庭审结束后，一农民工代表李
某兴奋地说。

据了解，针对农民工在行政诉讼中的不
利地位，河南漯河召陵区法院创新普法宣传
教育形式，以“模拟法庭”为平台，把常见的
法律知识与实际案例审理相结合，通过现场
宣传方式把普法工作落到实处，切实解决农
民工法律知识欠缺问题。

自今年初以来，该院每月定期举办一次
“模拟法庭”， 选择典型案例向农民工宣讲，
目前已接待农民工 150 多人次，宣讲典型案
例 13 件，取得了较好的法治宣传效果。

（张 辉 郭庆祥）

本报讯 作为当前进一步深化人民调
解工作 、促进 “平安镇 （街 ）”建设的有力举
措 ，浙江临海市制定颁布了 《临海市人民
调解员等级评定管理办法 （试行 ）》并正式
实施。

近几年，该市每年经各级人民调解机构
调解结案的社会矛盾和民间纠纷达 5500 多
件，为“平安临海”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为
了进一步规范并促进该项工作的开展，《办
法》 统一了人民调解员的报酬和奖励制度，
制定了简单民间纠纷、一般民间纠纷、重大
疑难复杂矛盾纠纷调解成功后的 “以奖代
补” 兑现办法， 规定每件案件分别奖励 50
元、100 元、200 元的标准， 其中规定获得等
级人民调解员的，在原有“以奖代补”政策的
基础上，再按三级、二级、一级不同等级，每
件给予 30%、60%、100%的上浮奖金。

（朱来华）

本报讯 山东张集煤矿打造立体防腐倡
廉体系，有力地促进了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该矿在矿区办公楼设置多块廉洁文
化宣传牌板 ， 建立了矿区廉洁文化长廊 ，
同时开辟电视 、报纸 、网络廉洁文化宣传
专栏等 ， 积极搭建廉洁文化视觉平台 ，让
廉洁之风在潜移默化中入目 、入脑 、入心 ，
形成廉荣贪耻的良好氛围。

通过活动的开展，一批来自该矿各行业
的杰出党员和管理人员在评选活动中脱颖
而出，被选树为廉洁高效先进模范，他们的
廉洁事迹也在矿区广泛宣传，目前已掀起了
全矿职工人人争当廉洁模范的热潮。

（任伟）

临海颁布人民调解员等级评定办法

锦州供电段创建平安单位获殊荣
本报讯 锦州供电段深入开展平安创建

活动 ，全面加强 “四防 ”工作和内部治安管
理，杜绝了治安案件、刑事案件和职工违法
犯罪案件的发生。 日前，该段被辽宁省授予
“平安创建基础建设示范单位”。

这个段把年度治安综合治理防控目标
按千分率细化、量化到车间，段与车间签订
《治安综合治理责任书 》，建立了段 、车间 、
班组三级综治目标管理负责制， 坚持月度
安全经营一体化考核制度，实行年度“一票
否决”制。 推行“一岗双责”，每名管理人员
和每一处重点处所值班值守人员， 在履行
安全生产任务的同时 ，明确并履行 “四防 ”
安全责任，形成“事事有分工、责任层层有、
处处有人管、时时不漏控”的“四防”安全管
理体系。

（郑瑞良 刘晓莉）

张集煤矿打造立体防腐倡廉体系

召陵法院“模拟法庭”为农民工扫盲

沈阳警方提醒市民多加防范

离婚后起纷争应以哪份协议为准？
本报通讯员 佳木 李谦 张虹

三份离婚协议内容不同，最后一份在民政局登记备案的《自愿离婚协议书》少了第一份《协
议》中关于“自愿给付”妻子12万元离婚补偿的内容。 已经离婚多年后，双方因此又对薄公堂———

11种电信骗术，你遇到过吗？

新野法院启动联动机制执结欠薪案
本报讯 12 月 4 日是第十三个全国法制

宣传日，自 12 月初至今，浙江衢州消防支队
深入辖区各市县城镇及村庄开展消防法规
宣传工作，全面贯彻落实 “六五”普法规划。

据了解， 全市消防机关除执守消防岗
位的消防员外 ，衢州支队及下辖各消防大
队的机关干部和队员都走上街头 ，采用多
种宣传方式 ， 向公众开展消防宣传活动 。
仅法制宣传日当天 ，全市就发放各类消防
宣传资料 4000 余份 ，接待群众咨询 500 余
人次 ，并在多地组织群众开展消防安全演
练活动 。 而后 ，消防支队和各消防大队进
一步落实消防法规宣传效果 ，深入辖区检
查消防设施 。 通过此次消防法规宣传 ，不
仅增强了全民消防的安全意识 ，还为今年
冬季全面开展消防安全工作起到了助推
作用。

（宋雄伟）

衢州消防法制宣传日上街进村

2013 年 12 月 14 日上午 ，湖
北黄石市交警为新冶钢铁公司

1200 多名电动车司机讲解 《道路
交通法 》。 据了解 ， 新冶钢共有
1200 名员工骑电动车上下班 ，为
做好职工交通安全工作， 该公司
保卫部要求进入厂区的电动车驾

驶员必须学交规，并戴头盔行驶，
按照《道路交通法》规则驾驶电动
车，以减少安全事故发生。
本报通讯员 邱孝威 张强 摄

医学博士陈作兵放弃救治一事， 曾引发全国舆论关注
和讨论。 图为 2012 年 3 月 22 日老人平静离去的场景。

电动车驾驶员始学交规


